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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机水稻生产的一般要求、栽培技术、收获储藏等技术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区域内有机水稻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9137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9630.1  有机产品  第1部分: 生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有机水稻生产 

有机水稻生产是指按自然农法和有机农业措施及相应标准进行生产，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

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

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措施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水稻生产

方式。 

3.2  

有机肥 

包括自制有机肥和经过有机认证机构认可的有标识的商品有机肥。自制有机肥指基地系统内就地取

材，由生物物质、动植物残体、排泄物、生物废物等积制腐熟而成的一类无污染的肥料。 

4 一般要求 

4.1 生产基地选择 

有机水稻生产基地应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场所，生态环境

优良，周边植被覆盖率高。生产地块集中连片并位于灌溉水源的上游，排灌畅通，土壤肥沃、有机质含

量丰富，且环境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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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中的二级标准； 

b)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c) 环境空气质量符合 GB 3095 中的二级标准和 GB 9137 的规定。 

4.2 转换期 

有机水稻生产田块需要经过转换期。转换期一般不少于24个月，新开垦的、撂荒36个月以上的或有

充分证据证明36个月以上未使用GB/ 19630.1规定禁用物质的田块，也应经过至少12个月的转换期。转

换期内应按GB/ 19630.1进行管理。 

4.3 缓冲带设置 

对有机水稻生产区域受到邻近常规生产区域污染的风险进行分析。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应在有机

和常规生产区域之间设置有效的缓冲带或物理屏障。 

4.4 转基因控制 

在有机水稻生产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转基因生物或其衍生物。 

4.5 耕作制度 

4.5.1 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应因地制宜安排休耕或种植绿肥、豆科等作物；一年种植二季水稻的地区可

以采取二种及以上作物轮作，冬季可冬翻晒田或冬种绿肥。 

4.5.2 建立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有机质含量、减少病虫草害的稻田轮作体系，包括“稻-豆科作物”、

“稻-绿肥”等。 

4.5.3 建立适合当地生产条件的种养结合的稻田生态体系，包括“稻-鸭”、“稻-鱼”、“稻-青蛙”

等共育制度。 

4.5.4 生产基地内各茬作物的种植、稻田养殖，都必须按有机生产方式进行操作。 

4.6 种子选择 

宜选用有机水稻种子。如果不是有机水稻种子，可使用未经禁用物质处理的普通水稻种子，但必须

制定出使用有机水稻种子的时间表，且种子质量须符合GB 4404.1的规定。 

4.7 可追溯体系的建立 

4.7.1 产地地块图要求 

地块图应清楚标明基地内地块的大小和位置、地块号、边界、缓冲带以及排灌设施等，也要表示出

基地相邻土地及边界土地的利用情况、建筑物、树木、河流等。 

4.7.2 记录 

4.7.2.1 农事活动记录 

农事活动记录应真实反映各地块整个生产过程，包括地块号及其耕作操作项目和投入品的种类、名

称、数量、用途、使用时间、效果、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结果等。 

4.7.2.2 投入记录及购买单据 

所有生产投入品都应建立台账记录（包括物质类型、来源、购买数量、使用去向与数量、库存数量

等）及相应的购买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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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3 收获记录 

收获记录应包括收获日期、地块号、品种、面积、产量、收获方式等，同时设计编写批次号。批次

号即用于识别“批”的一组数字或字母加数字，应有效用于追溯和审查该批有机稻谷的生产历史。批次

号使生产田块相连接，应包含基地名称代号、地块号、收获日期、收获批次等。 

5 栽培技术 

5.1 育秧 

5.1.1 秧田选择 

选择背风向阳，土质肥沃而松软，排灌方便的田块作秧田，育抛秧每667
 

m
2

大田用秧田面积25
 

m
2

，

育机插秧每667
 

m
2

大田用秧田面积13
 

m
2

，育手插秧每667
 

m
2

大田用秧田面积40
 

m
2

。 

5.1.2 苗床规格 

一般苗床长10
 

m，床宽1.3
 

m，床沿高10
 

cm。 

5.1.3 整地做床 

秧田整地采用水做法，即在播种前12
 

d～15
 

d 放水进行第一次犁耙田，保持田水沤田，播种前3
 

d～

4
 

d进行第二次犁耙，耙细耙平，播种前一天排干田水，播种当天按床宽1.0
 

m～1.3
 

m、沟宽30
 

cm～40
 

cm

起畦，四周开好围沟利于排灌。在畦面每1 

 

m
2

 均匀撒施有机肥0.3
  

kg～0.4
  

kg，并将肥料与泥土拌均匀，

手插秧不用育秧盘，抛栽秧和机插秧使用育秧盘，每畦横向摆放2 排秧盘。抛秧可选用434大孔六棱钵

体秧盘，机插秧可选择机插秧专用盘，待沉实后再做秧板。板面要达到“实、平、光、直”。 

5.1.4 品种选择 

选择适合广西稻作气候环境、抗性好、产量高、稻米品质优良且通过广西审定或认定的水稻品种，

可选择生育期相对一致的品种进行混种。 

5.1.5 种子处理 

5.1.5.1 晒种 

浸种前晒种，早稻晒6
 

h～12
 

h，中、晚稻晒3
 

h～6
 

h。 

5.1.5.2 种子消毒浸种 

种子消毒浸种可按以下要求进行： 

a) 用 2
 

% 石灰水进行种子浸种消毒； 

b) 早稻种子浸种消毒时间为 48
 

h，晚稻为 36
 

h； 

c) 将种子用清水洗净，捞净漂在水面上的杂物、秕谷及半饱满谷粒，用清水预浸 12
 

h 后，放入

2
 

% 石灰水浸种，早稻 12
 

h ，晚稻 6
 

h；将经过消毒的种子洗净，用清水浸种，早稻 12 h，

晚稻 6 h；捞起洗净，再用清水浸种 12
 

h。 

5.1.5.3 催芽 

早晚稻催芽分别按以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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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早稻，将浸泡好的种子洗净捞出，放入 40
 

℃～50
 

℃温水中预热，预热后立即捞出，放在保

温处催芽，种子堆积厚度不超过 50
 

cm，种子中间放上温度计，控制温度在 30
 

℃～32
 

℃左右；

在催芽过程中，早、晚可用 35
 

℃左右的温水洗种或淋种，并翻动种子，使种子内外温度均匀

一致，防止高温烧种； 

b) 晚稻种子浸种消毒后，将种子保湿放置在室内，自然露白后即可播种。 

5.1.6 播种 

5.1.6.1 播种时期 

根据当地的气候因素，确定适宜的播种期。桂南稻作区早稻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晚稻在7月上旬

末至中旬；桂中稻作区早稻在3月上旬至中旬，晚稻在7月初；桂北稻作区早稻在3月中旬至下旬，晚稻

在6月下旬。 

5.1.6.2 播种量 

抛秧每667
 

m
2

大田用种量为2.5
 

kg，手插秧为3.0
 

kg，机插秧则为3.0
 

kg～3.5
 

kg。 

5.1.6.3 播种方法 

分畦定量多次往返均匀播种，抛秧每个秧盘不超过35
 

g干谷（芽谷40
 

g），机插秧每个秧盘120
 

g～

140
 

g干谷（芽谷140
 

g～170
 

g）。播种后，将种子压入土中，做到畦面盖泥浆后不见种子为度。 

5.1.7 秧田管理 

5.1.7.1 温度调控 

早稻秧田可拱架覆盖薄膜，用于保温，防止烂秧，晚造可覆盖40 目防虫网。播种至出苗期保持膜

内温度在32
 

℃～35
 

℃；1 叶期温度控制在25
 

℃以内；2 叶期以后控制在20
 

℃左右，高于32
 

℃要揭膜

通风或喷水降温；4 叶期前后逐步揭膜通风练苗，提高秧苗素质。 

5.1.7.2 水肥管理 

田面要保持湿润，不能漫灌。播种后15
 

d，待秧苗生出3 叶开始，如果秧苗缺肥叶片退黄，可淋施

生物有机肥浸出液，每隔5
 

d淋一次，每次用量10
  

kg/667
 

m
2

。插秧前2
 

d～3
 

d不再灌水。 

5.1.7.3 苗床除草 

在插秧前7
 

d，人工拔除床面杂草。 

5.1.8 秧苗要求 

秧龄15
 

d～30
 

d，叶龄3 叶～4 叶，苗高15
 

cm～18
 

cm，秧苗健壮无病虫害。 

5.2 大田管理 

5.2.1 移栽 

适时移栽。根据品种特性、秧苗素质、土壤肥力、施肥水平、插秧时期及产量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移栽密度。一般规格为行距30
 

cm，株距12
 

cm，每667
 

m
2 

24 000 蔸～25 000 蔸。 

5.2.2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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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原则 

施肥坚持以下原则： 

a) 根据当地土壤特点及品种需肥量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培肥计划，建立尽可能完善的土壤营养

物质循环体系。各种土壤培肥和改良物质要符合 GB/T 19630.1 附录 A中表 A.1 的要求； 

b) 提倡稻草还田，严禁燃烧秸秆； 

c) 有机肥施用以满足品种需肥量为宜； 

d) 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肥料及城市污水污泥； 

e) 不提倡使用集约化养殖场畜禽粪便及其产物。 

5.2.2.2 施肥时期及数量 

施肥时期及数量按如下要求进行： 

a) 在移栽前第二次犁耙田时施足基肥，一般每 667
 

m
2

施用自制有机肥 1 000
 

kg～1 500
 

kg 或施

商品有机肥 300
 

kg～450
 

kg，全田撒施； 

b) 一般可在返青分蘖期、孕穗期各追施 1 次商品有机肥，抽穗后如稻田表现脱肥，可再追施 1

次。追肥量根据水稻长相及有机肥的养分含量和土地状况确定； 

c) 一般每 667
 

m
2

总施肥量折算成相对应的养分为：氮 10.0
 

kg，五氧化二磷 4.5
 

kg，氧化钾 6.0 
 

kg。 

5.2.3 水分管理 

5.2.3.1 移栽至幼穗分化期 

移栽时田间保持1
 

cm～2 cm
 

水层；移栽后至返青水深保持在5
 

cm～7
 

cm；返青后至有效分蘖末期采用

浅水灌溉，水深保持3 cm～5
 

cm为宜。在有效分蘖末期至幼穗分化期应晒田，并在倒3
 

叶末期结束。 

5.2.3.2 幼穗分化期至抽穗扬花期 

进入倒2 叶期，即抽穗前12 d～15
 

d田间应复水。抽穗扬花前宜采取干湿交替间歇灌溉方法，即灌

水一次，2
 

d～3
 

d 后自动落干后，再灌下一次水。抽穗扬花期田间应保持1
 

cm～2
 

cm浅水层。 

5.2.3.3 乳熟期至收获前一周 

此时期应干湿交替灌溉保持土壤湿润，并在收获前7
 

d～10
 

d 断水。 

5.2.4 大田除草 

5.2.4.1 以水控草 

利用稻田水层的深浅交替来控制杂草的生长。 

5.2.4.2 种养结合除草 

利用稻田放养工鸭采食、践踏来防除杂草。鸭子选用中小个体，食量较小、露宿、抗逆性强，适应

性广、灵活好动、捕食性强、田间存活率高的品种。 

5.2.4.3 人工拔草 

对于草害较重的田块，在分蘖期、拔节期、抽穗前分三次人工拔除。 

5.2.5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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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防治策略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大力推行可持续控害技术，以农业防治为基础，进行科

学的肥、水管理和稻田农事操作，使禾苗生长健壮，充分保护利用天敌，创造一个有利于水稻生长，不

利于病虫发生繁殖的稻田生态系统。 

5.2.5.2 农业防治 

通过选用抗病虫害强的品种等农艺措施来增强抗病虫害能力。 

5.2.5.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按以下方法进行： 

a) 稻田养鸭，田间管理按如下要求进行： 

1) 水稻移栽 7
 

d～10
 

d 后每 667
 

m
2

放养鸭子 12 只，以每 6 670
 

m
2

为一个单元，在稻田四周

用网围起 50
 

cm高的围栏； 

2) 稻田放鸭后应始终保持 3
 

cm～5
 

cm 的水层，只添水，不排水，随着鸭子的长大，水层可

逐渐加深，直至保持 5
 

cm～8
 

cm水层； 

3) 在水稻灌浆、米粒形成时，将鸭子撤出稻田，渐渐排水或让水自然落干，之后干湿交替，

保持田间湿润，收割前 7
 

d断水； 

4) 水稻成熟收获后可将鸭子再放回稻田。 

b) 性诱剂捕杀成虫，每 667
 

m
2

安装 1 个～3 个螟虫性诱剂捕器； 

c) 释放天敌，在螟蛾初发期和盛发期，分别释放赤眼蜂 10 000 头/667
 

m
2

～12 000 头/667
 

m
2

。 

5.2.5.4 物理防治 

每2
 

ha～3
 

ha安装一盏频振式杀虫灯和每667
 

m
2

插放黄板40片诱杀成虫。 

5.2.5.5 药剂防治 

以上4.2.5.2～4.2.5.4方法不能有效控制病虫害时，按附录A规定执行，也可使用其他植物保护产

品，但必须符合GB/T 19630.1附录A中表A.2所列范围。 

6 收获储藏 

6.1 收获前淘汰田间倒伏、感病虫害的植株。 

6.2 在水稻 90
 

%谷粒变黄时收割。 

6.3 收割前对收割机械、包装物、仓库等进行清洁，并将相应的追溯标签固定于包装袋口。 

6.4 及时收割和脱粒、干燥降水、包装、入库贮存，避免贮存时含水量超标，水分含量在 13.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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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稻常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 

水稻常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按表A.1规定执行。 

表A.1 水稻常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推荐药剂及使用方法 使用条件 

稻瘟病 每667
 

m
2

用45
 

%石硫合剂结晶粉600
 

g兑水50
 

kg喷雾防治 
稻田中发现稻瘟病发病

中心时 

纹枯病、稻曲病 
每667

 

m
2

用45%石硫合剂结晶粉600
 

g兑水40
 

kg～50
 

kg喷

雾。 

分蘖期发病率在15
 

%～

20
 

%时，孕穗期在3
 

%以上时 

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 
每667

 

m
2

用53.8
 

%氢氧化铜水分散粒剂60
 

g兑水50
 

kg喷

雾 

拔节至孕穗期发现中心

病株后 

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

螟 

每667
 

m
2

用50
 

gBT水分散粒剂80
 

ml或0.3
 

%印楝素100
 

ml

兑水40 kg～50 kg喷雾防治。 

每667
 

m
2

稻田有螟虫卵

块50 块以上时 

稻飞虱、叶蝉、稻蓟马 每667
 

m
2

用2
 

%烟碱水剂50
 

ml兑水40
 

kg～50
 

kg喷雾防治 发现虫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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